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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文件  
 

 

上证上审（再融资）〔2023〕736 号 

─────────────── 

 

 

关于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 

 

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及本所有关规定等，本所审核机构对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进行了

审核，并形成了第二轮问询问题。 

 

1.关于本次募投项目 

根据申报材料及首轮问询回复，1）当前 mRNA 疫苗主要针

对人或人兽共患病，针对动物疫病的相关研究较少，目前暂无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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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mRNA 疫苗产品上市。2）“动物 mRNA 疫苗及核酸药物开

发项目”拟研发产品目前均处于实验室研发阶段，预计取得新兽

药证书、兽药产品批准文号的时间在 2025年 7月至 2027年 1月，

基于公司技术储备和经验积累，“动物 mRNA 疫苗及核酸药物

开发项目”总体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3）“动物 mRNA 疫苗及

核酸药物生产车间建设项目”新增年产 22,800 万毫升的动物

mRNA 疫苗产能，除作为实现产业化的生产车间外，将起到动物

mRNA 疫苗及核酸药物的中试生产车间的作用。 

请发行人进一步说明：（1）“动物 mRNA 疫苗及核酸药物

开发项目”拟研发产品预计取得相关资质时间及预测依据，结合

后续研发关键节点及技术难点、同行业可比公司及境外公司的研

发及产业化情况、公司与主管部门的沟通情况、公司试验数据及

面临主要障碍等，进一步说明本项目后续实施是否存在重大不确

定性；（2）动物 mRNA 疫苗及核酸药物的中试所需利用的生产

能力占本次新增产能的比例，在目前境内外尚无类似产品的情况

下，未来产能消化的具体措施及主要安排，是否存在产能消化的

风险；（3）结合前述问题，充分说明本次募投项目是否符合募

集资金投向主业的要求。 

请保荐机构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关于本次融资规模 

根据申报材料及首轮问询回复，1）本次募投项目“动物

mRNA 疫苗及核酸药物生产车间建设项目”建设期为 30 个月，

资金缺口测算中以未来 5 年作为预测区间。2）截至 2023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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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日，公司可自由支配现金总额为 235,565.69 万元，其中货币

资金余额为 192,168.08 万元。3）2020-2022 年度，公司经营活动

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69,961.28 万元、53,308.45 万元、34,465.01

万元，公司预计未来五年自身经营利润积累为 141,482.13 万元。

4）公司未来拟进行的主要重大投资及建设项目共计 5 项，所需

资金合计 218,632.00 万元。5）公司未来五年预计分红及回购所

需资金总额为 88,226.81 万元。 

请发行人进一步说明：（1）资金缺口的预测期间与本次募

投项目建设期不匹配的原因，公司预计未来自身经营利润积累以

归母净利润为基础而非经营现金流进行计算的主要考虑，请结合

本次募投项目建设期间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测算未来资金

缺口；（2）公司未来拟进行的重大投资及建设项目的具体实施

周期、资金支付时点、最新进展情况，是否已履行了相应的决策

程序，未来支付相关资金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3）结合上

述情况，说明本次融资规模的合理性，相关资金缺口测算是否审

慎。 

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关于未来控制权稳定性 

根据申报材料及首轮问询回复，1）本次发行对象为生物控

股、张翀宇、张竞，按照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下限测算，本次发

行完成后，张翀宇、张竞父女通过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和间接控制

生物控股合计控制公司 18.49%股份。2）本次发行对象拟质押目

前持有的股票及本次发行的股票借款 47,700 万元进行认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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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对象未来的个人薪酬、股份分红、租金收入及当前的资产不足

以在借款到期前偿还全部本金和利息，未来可通过股票质押等方

式实现短期资金周转安排。 

请发行人进一步说明：结合本次发行对象资金筹措方式、还

款计划安排、目前及未来拟质押股份情况等，本次发行对象是否

具备取得公司控制权的资金实力，未来是否存在较大的控制权稳

定性风险。 

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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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公司区分“披露”及“说明”事项，披露内容除申请豁免

外，应增加至募集说明书中，说明内容是问询回复的内容，不用

增加在募集说明书中；涉及修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的，以楷

体加粗标明更新处，一并提交修改说明及差异对照表；请保荐机

构对公司的回复内容逐项进行认真核查把关，并在公司回复之后

写明“对本回复材料中的公司回复，本机构均已进行核查，确认

并保证其真实、完整、准确”的总体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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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2023 年 11 月 21 日印发 

  

 


